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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提供之水土保持、防災

及社區相關網站連結，請貴校踴躍推廣使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2月7日臺教資(六)字第106001624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網站包含(一)水土保持與農村再生教育網(http://le

arning.swcb.gov.tw/)、(二)土石流防災資訊網(http://

246.swcb.gov.tw/)、(三)農村風情網(http://rural.swc

b.gov.tw/)。教育部將於「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資訊網

」、「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絡」建立相關連結，提供老

師、學生及一般民眾了解水土保持、防災及農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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